乐工女字〔2013〕1号

关于转发《关于2013年春节期间
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
现将《关于2013年春节期间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的通知》（乐妇儿工委办〔2013〕1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积极营造喜庆、安定、和谐的节日氛围，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送到贫困妇女儿童家中，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欢乐、温暖、祥和的春节。

请各单位于2013年1月25日前，将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情况信息及统计表以纸质、电子文档形式同时报送市总组宣部。
联 系 人：鲍学智  
联系电话：2133418

邮  箱：lsszghzxb＠126.com
乐山市总工会

2013年1月8日
乐山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文件

乐妇儿工委办〔2013〕1号

—————————————————————
关于2013年春节期间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市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帮助贫困妇女儿童家庭度过一个欢乐、温暖、祥和的春节，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决定在2013年春节期间，在全市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积极营造喜庆、安定、和谐的节日氛围，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送到贫困妇女儿童家中，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欢乐、温暖、祥和的春节。

二、活动时间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30日。

三、活动要求

各级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及成员单位要专门安排落实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在春节前走访贫困妇女儿童家庭，给他们带去节日的问候，并送上慰问品或慰问金。同时，要了解其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确实困难和突出问题，尽力帮助解决。

市、县两级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走访慰问贫困妇女儿童家庭不少于2户，每户慰问品或慰问金不低于300元。

四、其它事项

各区、市、县、自治县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及其成员单位，市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并精心组织好这次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切实将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让贫困妇女儿童真正感受到关爱和温暖，过好新春佳节。

请区、市、县、自治县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市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于2013年1月31日前，将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情况信息及统计表以纸质、电子文档形式同时报送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联系人：徐雯           联系电话：2425502

传真电话：2443237      QQ邮箱：845860936

附： 2013年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统计表

                   乐山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二0一三年一月三日

附件：

2013年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统计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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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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